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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新闻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这场变革波澜壮阔。

从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初“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的发展思路到 1990

年代中后期开始的集团化策略，到 2001年入世时的不安和狂躁，中

国新闻媒体一边摸石头，一边过急流，发展到今天，也到了一个必须

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的历史新阶段。如果说，21 世纪的头五年我们还

满脑子都是如何做大做强抵御“列强”的焦虑，那么，21 世纪的后

五年则不仅是做大做强的命题，还有走出国门真正“把地球管起来”，

让全世界都听到中国人声音的期许和自豪。可以说，这是 2008 年北

京奥运会之后，中国新闻业面对的最具感召力的历史使命。

凭借 2003 年伊拉克战争报道而在西方垄断的国际新闻市场上

大获成功的阿拉伯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为中国新闻业同行“走出

去”带来了精神鼓舞，而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为媒

体“走出去”带来了扎实的物质保障。在欧美各大新闻机构因金融危

机考虑裁员考虑降低费用节约成本的时候，中国国家级媒体则不断在

海外扩张，掀起“走出去”的中国浪潮。这场由政府主导的“走出去”

战役最终成效几何还有待观察，但中国新闻媒体却不能不在扩张的

狂欢过程中认真思考自身存在的严峻问题。

在新华社做记者的几年让我有充分的时间了解中国新闻媒体的

运作机理，随后几年我在课余为第一家常驻重庆的西方电视新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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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工作的机会又让我能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和思考中国新闻媒体面临的

问题，而大学新闻学教师的职业身份又能够让我冷静、客观、科学

地分析我所看到的、听到的并最终确证的那些问题和困难。

中国新闻业的变革显然不是孤立的，它是中国当代历史发展中的

一环，也是世界新闻业发展的一个部分。忘记这点，我们所有的观察

和思考都会陷入孤立无援的窘境，所有的结论也就会因为缺乏历史

的语境和现实的宏观背景而毫无意义。正如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成功

一样，如果看不到其背后对新闻业本质的努力把握和国际间新闻自由

流通理念的支撑，我们所有的分析都只不过是缺乏灵魂的技术灵光，

一闪即逝。

本书结合最近十年来中国新闻界出现的热点和争议案例，在媒

体社会责任理论的框架下展开分析和批判。第一章以 2004 年轰动全

国的马加爵事件为例，指出中国媒体当前存在乘人之危、先行审判、

报道侵权、严肃罪案报道娱乐化和媒体霸权显现等五宗“罪”。第二

章结合案例，分析并进一步指出主流媒体影响力减弱甚至消失、媒体

警示功能丧失、虚假新闻泛滥、为商业炒作而不惜放弃核证职责等当

前中国新闻业改革必须解决的严重问题。第三章分别从公共利益、隐

私权侵犯和新闻职业道德等三个层面解剖这些问题和现象产生的根

源。第四章从经济和市场竞争的角度，围绕新闻从业者这个主体，从

传统的通讯员制度、当今的新闻线人职业和西方新闻界的自由撰稿人

制度等三个维度入手，深度探讨了中国新闻业发展的特有语境。第五

章从社会责任理论的建构、社会责任外部制衡机制的建立、客观性原

则的把握和新闻学核心的认识等方面层层递进，最终展开论述新闻

记者专业主义素养对中国新闻业解决当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所能起

到的积极作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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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媒体存在的问题并不是这样的一本学术专著就可以一

劳永逸彻底解决的。正如作者在本书结束时所说的那样：“在政治控

制趋紧和市场利益强大诱惑的双重困境下，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大陆

的变异和转向说明的并非是这一西方‘舶来品’不服水土，而恰恰是

大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需要做系统而深入的改造，从媒体内

部到外部培养起新闻专业主义孕育、产生和发展所必需的条件。当新

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大陆复杂而迥异的社会环境下得以再生的时候，新

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才能真正拥有承担起其社会责任的能力。”这种

系统而深入的改造，是本书寄予的一个愿望，也是众多新闻人毕生的

诉求，更是一名大学新闻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韧

                       2013 年 5 月 8 日完稿于西南政法大学毓秀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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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媒体制造

马加爵事件

2004 年 2月23日，寒假刚刚结束。云南大学北院鼎鑫学生公寓6

幢 317 室两名返校不久的学生发觉宿舍内总有一股令人难受的异味，于

是决定打扫卫生。这一扫不要紧，扫出了当年度轰动一时的惊天大案。

这间宿舍的一个衣柜里流出带有臭味的红黄色液体，不详的预

感顿时袭来，两名学生向宿管报告，保安很快上楼，撬开紧锁的衣柜

大门，四具尸体暴露在人们的面前。校方当即向昆明市公安局报警。

警方侦查后，认定 317 室为作案现场，四名被害人均系钝器重击

头部致颅脑损伤死亡，作案时间初步认定在 2 月13日至 15日。警方

并在现场发现遗留的作案工具，一把经过加工改造的石工锤。经进

一步确定，四名被害人系云南大学学生，而犯罪嫌疑人则是当时居住

在这个寝室、四名被害人的同学，该校学生马加爵。

此时，马加爵早已带着一部复读机和三盒磁带走在逃亡路上。2

月23日晚 11 时，云南省公安厅向全省公安机关发出 A 级通缉令，次

日，公安部向全国发出 A 级通缉令。[1] 二十多天后，根据当地出租车

司机提供的线索，犯罪嫌疑人马加爵在海南三亚落网。[2]

[1]  网易（2004）.

[2]  新华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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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出生的马加爵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人，云南大学生化

学院生物技术专业 2000 级学生。四名被害人中，杨开宏是云南红河

州人，龚博是陕西人，唐学李是云南怒江人，邵瑞杰是广西梧州人。

五人是室友，经常在一起打牌嬉闹，[1] 同室相残，令人唏嘘。

据马加爵供认，2004 年寒假他因为打工留校，邵瑞杰和唐学李

提早返校，案发前几天，几个人打牌发生争执，他认为其他几个同学

的话伤害了自己的自尊心，遂动了杀心。随后，马加爵到一个旧货市

场购买石工锤、黑色塑料袋、胶带纸等作案工具，并准备了假身份，

查阅了一些省份的地理资料策划逃跑方案。2 月13日-15日，马加爵

先后将四名被害人骗入 317 室一一杀害，并装入黑色塑料袋内放入

衣柜锁住。然后乘坐火车亡命天涯。

2004 年 4月22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马加

爵案，24日，判处马加爵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附带民事赔偿。

马加爵家人请求对马加爵的精神状态做司法鉴定，未获法庭支持，而

马加爵也未提出上诉。6月17日，马加爵被执行死刑。[2] 至此，轰动

一时的马加爵案告一段落。

媒体“盛宴”

广西宾阳县宾州镇土生土长的马加爵没有想到，自己大学快毕业

时一夜成“名”。那个偏远得在地图上都难以找到的小镇，也在一夜

[1]  新闻晨报（2004）.

[2]  央视国际（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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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变得喧嚣而热闹。从案发到被逮捕，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媒

体制造了一个令人嘻笑的“大学生杀人狂”，同时也制造了一场值得我

们反思的报道“盛宴”。

河北大学 2003 级传播学研究生白树亮，以新浪网为样本，对马

加爵事件的报道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他根据 2 月26日至 3月26日这

一个月时间里新浪网上转载的报道统计，发现新浪网新闻频道登载

了总计 281 条和马加爵事件相关的报道，平均每天转载的报道约为

9.69 篇。[1]

媒体的报道密度是根据新闻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的。整个

报道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初始阶段。从 2 月26日开始至 3月15日18 天的时间里，报道

数量为 53 篇，平均每天为 2.94 篇 ; 其中 2 月28日、3月1日、2日和

7日的报道数量为零。这一阶段新浪网上刊载的文章数量不多，也未

进行专题式的组织策划。

轰炸阶段。3月15日晚上 7点 30 左右马加爵被捕后，媒体的报

道在 16日和 17日出现高峰，分别达到 53 篇和 74 篇。这一阶段，新

浪网的转载突出了新闻的时效性和网络的海量特征，但同时也出现了

大量内容雷同的报道。

回落阶段。3月20 日和 21日开始回落，一直到 25日持续保持下

滑，26日的相关报道有所回升，达到 14 篇。白树亮认为，这与当天

马加爵回云南大学指认现场为媒体提供了新的新闻点有关。[2]

[1]  白树亮（2004）.

[2]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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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从新浪网转载的关于“马加爵事件”的报道可以看出，媒

体的关注点是根据该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进行的，符合硬新闻的报道

规律。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媒体有意炒作的现象。各种

关于疑似马加爵的人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报道不过是无中生有的小把

戏。[1] 这种炒作迹象明显的报道在各地媒体上并不鲜见，也值得思考。

疑似马加爵惊扰各地

2004 年 03 月 16 日　新快报

新快报综合报道　自 2 月 25 日全国通缉马加爵以来，全国各地不

断传来发现“马加爵”的消息。当然，结果都是虚惊一场。

成都：打工仔被错认后想整容

3 月 8 日中午，一小伙子在搭乘 16 路公交车时，惊奇地发现自己身

边的年轻人竟是“马加爵”，他吓了一跳，溜到一边悄悄拨打手机报警。

巡警迅速赶来。一黑衣男子指引巡警冲上了公交车二楼。“就是他！”

黑衣男子将手指向最前排右边靠窗的一个年轻男乘客，巡警上前叫起来

一看，此人果真与马加爵长得十分神似。

警方证实，这名乘客并非马加爵，只是相貌十分相似而已，是广西

马山县人，刚到成都打工没有几个月。他说 ：“到派出所后，我看了马加

爵的照片，才发觉自己的脸、身材都很像他，只是肌肉没有他那么发达，

[1]  林劲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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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他那种狠劲。一张脸也会找麻烦，我好倒霉哟，真想去整整容！”

邛崃：棋馆见到“马加爵”

3 月 13 日晚 7 时许，四川邛崃市民肖先生打进《华西都市报》热线

电话说 ：“我见到了马加爵！”据他介绍，10 日下午，他在棋馆里与几

个朋友一起下象棋，不知什么时候旁边站了两个小伙子。开始大家并没

注意，后来棋馆老板询问其中一青年是否喝茶，但连问几声该青年都

默不作声。大家都抬起头来看了一下那青年，发现其穿得较单薄，也比

较破烂，额骨很高。不久后，两青年一起走出茶馆，棋馆老板正好跟

着出门，听见两人的交谈声，该青年说话为非四川口音。11 日，肖先生

前往邛崃城郊一单位办事时，又发现那两青年在一露天小茶馆里喝茶。

次日肖先生看报时发现刊登出的马加爵照片与前两青年中的一个长得一

模一样。当天下棋的几位棋友一回想，都不约而同地说 ：“就是他了！”

宜宾：抓住冒牌“马加爵”

3 月 4 日中午 12 时 15 分，宜宾市公安局接到报案，有人使用马加

爵名字和身份证号在宜宾网吧上网，同时还有人用该案被害人龚博的名

字和身份证上过网！

经过八个多小时的蹲点守候，当晚 9 时许，抓获 16 岁社会青年曹

某。警方经过调查发现，曹某是宜宾市人，因没有办理身份证又想上

网，便利用报纸上刊登的马加爵和两名遇害学生的身份证号码到网吧办

理了上网卡。

长沙：流浪者为回家冒充“马加爵”

一名黄姓男子，在外流浪 7 年后萌发了回家的念头，但又怕家人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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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企图通过上电视来挽回家人的心。他先通过电话和某电视台的

一位编导讲了自己的故事，但是对方不是很感兴趣。于是他宣称自己是

马加爵，引发了一场闹剧。民警盘查了大约 3 个小时，在确认他不是马

加爵之后，把他放了出来。

黄山：5 个指纹有4个像马加爵

3 月 4 日 10 时，黄山市黄山中路某游戏厅服务员报警，称有一个长

相特别像马加爵的男子到过游戏厅。黄山市公安局立即部署警力抓捕，

下午 5 时，警方终于在该市市区某中巴车上发现该男子并将其抓获。警

方经过刑侦技术鉴定，发现此人指纹的 5 个特征中，有 4 个像马加爵，

此类情况比较罕见，而且身高、体型、脸型、年龄等特征确实和马加

爵类似。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发现，这名“疑似”马加爵的人姓陈，

来自福建，是当地的一名务工人员。

陇西：全城排查神秘“哑巴”

3 月 4 日下午 5 时 40 分，一名身高 1.70 米左右，身穿夹克衫留寸

头的男子在陇西一面馆门口站了一会后走进面馆，面馆伙计问他吃什

么，他始终不说话。之后他拿出一个纸条，上写“小碗宽面”。他吃的

速度特别快，吃完后付了面钱就迅速离开。

据目击者讲，该男子看起来像个南方人，身穿在本地不常见的夹

克衫，且神色异常紧张。有细心的群众发现他的模样特别像通缉犯马

加爵，由于该男子始终未说话，让人感到他像个“哑巴”。

警方在当地各个交通要道，尤其是通往兰州的路口全力搜寻“哑巴”。

 （林劲松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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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道手段上看，除了平面媒体、电视、电台等传统媒介外，网

络媒体在这一事件的报道中显示了巨大的威力。笔者在自己任教的课

堂上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70 余名学生中有近乎三分之一是通过网络

第一时间了解到这一事件的，而几乎所有人都以网络为主要渠道了解

这一事件的进展。在这场报道的媒体竞争中，网络媒体还通过视频

直播来突出自己的优势。例如，新华网云南频道 3月18日《公安部 A

级通缉令嫌犯马加爵押解回昆》、3月18日对马加爵辩护律师的独家

采访和 3月20 日《马加爵拒绝律师为其辩护》等都采用了视频直播

的手段。[1]

对于马加爵事件的报道，我们看到了一些乐观的评判。白树

亮说 ：“新浪网关于马加爵事件的报道，体现了一个大型新闻综

合性网站对重大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其报道反应迅速，丰富翔

实……”[2]

有媒体记者认为，马加爵案显示中国信息透明度大幅提高，“在

这场逐渐升级的新闻大战硝烟背后，记者感受到中国信息透明度正在

加大，媒体的新闻综合作战能力正以几何速度增长。”[3]

南方一家严肃的政经杂志也刊登文章说 ：“马加爵连环杀人事件

的被迅速制止，得益于政府部门在事发后及时、有效地向全社会公布

了他的犯罪信息。”[4]

[1]  新华网云南频道（2004）.

[2]  白树亮（2004）.

[3]  中新网（2004）.

[4]  南风窗（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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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制造五宗“罪”

事实像人们想像的那样令人乐观吗 ? 在看待马加爵事件的媒体

报道时，也许我们戴上了“有色眼镜”。一旦摘下这幅眼镜，我们会

发现，很多媒体已经在这场喧嚣的报道中失去了公正和平衡，失去

了对弱势群体应有的关注和同情。在这场媒体制造的狂欢中，五宗

“罪”暴露无遗。

一宗罪：乘人之危

媒体在进行煽情而充满鼓动性的报道的同时，没有意识到自己

这样做伤害了很多无辜而善良的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报道的同时忘

记了自己应当承担起来的道德责任。

美国一个民间机构与不同社区和公众代表进行的一系列访谈研

究发现，许多公众认为报纸好乘人之危，特别是针对那些突然成为

新闻人物的普通人和缺少媒体应对经验的人。研究还发现，“从未跟

记者打过交道或者刚刚遭遇不幸的人面对传媒时，注定处于不利的

地位。”而“受害者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面对记者和摄影师时，会遭

到加倍的伤害。”[1]

毫无疑问，在马加爵案中，马的父母和亲友，以及四名被害学

生及其亲友都是“普通人”，是来自农村的既无钱又无权的农民。可

[1]  海曼，韦斯廷（2003），第 3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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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他们正是那些“未跟记者打过交道”，同时又“刚刚遭遇不幸”

的人。

是的，当一起重大刑事案件发生，而犯罪嫌疑人在逃时，媒体

有责任也有义务向公众“告知”相关信息，以使公众提高警惕 , 保护

自身安全。但是，我们应该怎样去“告知”，又“告知”人们一些什

么样的事实，却似乎缺少思考。

笔者以白树亮考察的新浪网上的 281 篇报道为样本进行粗略统

计发现，在这一个月里 (2 月 26日-3月 26日 )，媒体对马加爵亲友及

四名被害学生亲友的报道达到 33 篇，占了总数的约 11.7%。[1] 这个

比例比 281 篇报道中占第三位的报道体裁通讯所占的比例 10% 还略

高。[2] 而之后一些媒体报道的新闻如《马加爵父母奶奶在雨中长跪向

受害者亲属道歉》[3] ，相信“父母奶奶在雨中长跪”这样的字眼会给

犯罪嫌疑人马加爵的亲人难以磨灭的心灵伤痛。

二宗罪：先行审判

在马加爵案的报道中，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异化为对公众的误

导。在这个案例里，媒体的“先行审判”表现得异常突出。什么是媒

体的“先行审判”? 通俗地说，媒体“先行审判”是指大众媒体在司

法机构对某一案件进行审理宣判之前，便已先行“判决”，对疑犯定

[1]  新浪网（2004）.

[2]  白树亮（2004）.

[3]  新浪网（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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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甚至还同时量刑的现象。在公安机关侦查没有结束、检察机关

没有提起公诉、法院还没有定罪量刑之前，媒体就从马加爵的性格和

家庭背景，甚至是外貌进行了“审判”，大量的报道误导公众认为马

加爵生来就是个杀人犯。

在新浪网上我们可以看到倾向性极强的新闻标题，如《一个大

学生“屠夫”的成长》，《5 年前马加爵画像就已贴上街》，《被害者全

是品学兼优的穷学生》等。[1] 在《一个大学生“屠夫”的成长》一文

中，作者开篇就写道 ：“如果不是印有他狰狞面孔、粗壮上身相片的

通缉令，张贴于他家乡每一处醒目位置，自小沉默寡言的马加爵或许

永远不会被那些曾经知道他的人谈起，昔日的老师、同学也几乎将

他遗忘。但是现在，这些熟识他的人正试图将许多支离破碎的回忆，

与一个大学生“屠夫”联系起来。”随后的文章，则分为“沉闷的家

庭”、“他喜欢孤独地坐着”、“父子之间沟通有限”、“很害羞，把奖状

藏起来”、“‘三驾马车’之一”、“高中时迷上武侠小说”、“一次突然

出走”、“大学时性格扭曲”、“和室友积怨越来越深”等九个部分组

成。[2] 这样的材料安排和写法，显然已将马加爵置于生来即是罪犯的

境地。

一些网站的报道也往往会激发公众对犯罪嫌疑人马加爵的义愤。

如一组介绍四位受害学生的报道以《受害者唐学李：他放弃了考研》、

《受害者龚博：他是咱村的好娃》、《受害者杨开红 ：苗家难得的大学

[1]  新浪网（2004）.

[2]  新闻晨报（200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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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受害者邵瑞杰 ：他是个勤快孝顺的孩子》的题目出现。[1]

这种明显的定罪式报道甚至还出现在一些专业法律网站上。上

海某法律网站在关于马加爵的报道中转载了这样的新闻，《昔日老师、

同学评云大杀人案凶手》。[2] 这条报道发出时犯罪嫌疑人马加爵甚至

还没有落网。

三宗罪：报道侵权

除了先于法院为犯罪嫌疑人马加爵定罪 ( 如《昔日老师、同学评

云大杀人案凶手》等文章 )，媒体在报道中还缺乏相应的法律意识，

报道有可能侵害了包括犯罪嫌疑人马加爵在内的当事人的权益。

1. 诸如“大学生‘屠夫’”等词汇对犯罪嫌疑人马加爵的权益造

成了侵害。即使在法院判定马加爵有罪之后，这样的称谓是否依然侵

权也是值得探讨的。在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度，罪犯也有需要保护的

权益。

2002 年美国华盛顿州发生一起震惊全美的连环枪击案，造成10人

死亡，[3] 对于如此残忍的系列杀人案嫌凶，美国媒体没有使用“屠夫”、

“杀人魔”等贬义词汇，而只采用了“连环杀手”这样的中性称谓。

2. 某国家媒体网站在自己的专题网页中把四名被害学生的毕业照

放在开始，虽然冠之以“深切悼念‘2·23’凶案被害同学”，但是否

[1]  新华网云南频道（2004）.

[2]  上海刑事法律网（2004）.

[3]  中新网（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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